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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技术性贸易措施 预警信息基本要求》项目于 2025 年 3

月 27 日 被 正 式 列 入 国 家 标 准 制 定 计 划 ， 计 划 号 为

20250843-T-469；该项目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和福建省标准化研

究院为主牵头起草，由全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评估与服务工作

组归口，主管部门为国家标准委，编制周期为 18 个月，应报批

日期为 2026 年 9 月 27 日。

2.制定背景

技术性贸易措施是《WTO/TBT 协定》和《WTO/SPS 协定》所

涵盖的所有技术性措施的总称，包括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

程序。为保障国家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类健康或安全、

保护动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保护环境等，WTO 成员会制定、采

纳和实施必要的技术性贸易措施。这些措施因为具有合理性且极

有可能对国际贸易带来影响，因此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关注。

对技术性贸易措施进行跟踪并尽早预警，能最大程度降低或

避免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相关产业的影响。目前，我国各

相关方都在积极开展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工作，但由于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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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预警信息基本要求，导致目前的预警工作存在预警信息采

集不及时、预警等级划分依据不统一、预警信息发布不规范等问

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应对成效。因此，

本文件从采集、识别与评估、发布和跟踪等方面对技术性贸易措

施预警信息基本要求进行规范，对指导我国各相关政府管理部门、

标准化技术机构、行业协会和商会组织、第三方服务机构、涉贸

企业等开展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工作，提升我国技术性贸易措施

预警的能力和水平具有指导意义。

3.起草过程

立项计划下达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与福建省标准化研究院

等单位立即着手筹建标准起草工作组，明确由福建省标准化研究

院为主组织具体的编制工作，同时制定标准编制工作方案，按时

间节点明确任务职责、确定工作技术路线，开展标准研制工作。

截至目前，已开展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2025 年 4 月 15 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召开该

项目筹备会，初步部署了标准编制的相关计划，并以面向 SWG 33

工作组内部成员单位为主，公开征集标准起草工作单位和起草人。

2025 年 5 月～6 月：组建了由 25 家起草单位共计 35 位起草

人组成的标准起草工作组（具体名单见表 1），明确了标准制定

原则，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计划。

2025 年 7 月 17 日：在北京组织召开标准启动会，主要起草

单位到场参会，其他参编单位以视频会议方式参会；此次会议初

步确定了各起草单位和起草人的任务分工，调整了标准的体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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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明确了拟规范的主要内容等。

2025 年 8 月～10 月：开展广泛调研，结合工作实际情况，

编制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形成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2025 年 11 月～12 月：召开专家研讨会，就工作组讨论稿进

行研讨和论证；做进一步完善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

2026 年 1 月～3 月：起草工作组进一步细化任务分工（见图

1），将标准按结构分为 8 个部分，每部分均由一家单位认领作为

牵头单位、其他单位作为参与单位；由各牵头单位分头召集本部

分参与单位研讨，进一步就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进行修改完

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图 1 起草工作组细化任务分工分解表（在线填报截图）

2026 年 4 月：收集起草单位、起草人信息，请各牵头单位

对本组参与单位进行排名；根据任务分工的工作量，结合标准前

期研制过程中各阶段各参与单位的参与程度，由起草工作组负责

人确定标准的起草单位排序和起草人排序（见表 1）；根据 SWG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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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情况，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内容及相关材料，最终形成

标准征求意见全套材料。

表 1 起草单位及起草人任务分工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工作内容

1 陈丽辉
福建省标准

化研究院

完成工作组讨论稿编写；参加标准启动会，组织

召开标准研讨会并进行项目进展汇报，根据研讨

情况修改完善标准草案；完成对标准编写任务的

分工，牵头组织“6.1 确预警流程”“6.2 采集

要求”“7 跟踪要求”的研讨并完成合稿，参与

标准其他章节的研讨；完成标准全部内容的合

稿，编写标准编制说明，形成征求意见稿全套材

料；收集标准起草单位、起草人基本信息，与各

牵头单位确认参与单位任务分工及完成情况；综

合考虑标准研制过程中的参与度与贡献率，与共

同牵头单位负责人一起完成标准起草单位和起

草人排名。

2 刘春卉
中国标准化

研究院

组织召开标准启动会、标准研讨会，部署标准研

制工作任务；召集起草人对“6.3.1 确定预警信

息（含附录 A）”和“8 改进和提升”进行研讨

并完成合稿，参与标准其他章节的研讨，对标准

框架、标准内容提出修改完善意见建议；与共同

牵头单位负责人综合评估各起草单位的贡献度

进行标准起草单位和起草人排名。

3 王世川

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技

术审评中心

参加标准研讨会，牵头组织“5 措施类型与内容”

的研讨并完成合稿，参与“6.3.2 确定预警等级

（含附录 B）”“7 跟踪要求”的研讨，为确定标

准的体例结构、完善标准的内容提出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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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起草单位及起草人任务分工（续）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工作内容

4 李艾阳

广东省

WTO/TBT通报

咨询研究中

心

参加标准研讨会，牵头组织“4 基本原则”的研

讨并完成合稿，参与“5 措施类型与内容”“6.3.1

确定预警信息（含附录 A）”“6.4 发布要求”的

研讨，为完善标准内容提出修改建议。

5 陈菁晶

中国机电产

品进出口商

会

牵头组织“6.3.2 确定预警等级（含附录 B）”

的研讨并完成合稿，参与标准其他章节的内容研

讨，为完善标准内容提出修改建议。

6 肖利力

中国海关科

学技术研究

中心

参加标准研讨会，参与“4 基本原则”“6.3.2 确

定预警等级（含附录 B）”“7 跟踪要求”的研讨，

为完善标准内容提出修改建议。

7 焦阳

海关总署国

际检验检疫

标准与技术

法规研究中

心

参加标准研讨会，参与“4 基本原则”“5 措施

类型与内容”“6 流程与要求”“7 跟踪要求”的

研讨，为完善标准内容提出修改建议。

8 陈超
山东省标准

化研究院

参加标准研讨会，牵头组织“6.4 发布要求”的

研讨并完成合稿，参与“4 基本原则”“5 措施

类型与内容”等内容研讨，为完善标准内容提出

修改建议。

9 毛芳

湖南省质量

和标准化研

究院

参加标准研讨会，参与“4 基本原则”“5措施

类型与内容”“6 流程与要求”“8 改进与提升”

的研讨，为完善标准内容提出修改建议。

10 刘颖

江苏省质量

和标准化研

究院

参与“4 基本原则”“6.1 预警流程”“6.2 采集

要求”“7 跟踪要求”的研讨，为完善标准内容

提出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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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起草单位及起草人任务分工（续）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工作内容

11 康燕妮
云南省标准化

研究院

参与“4 基本原则”“6流程与要求”“7 跟踪

要求”的研讨，为完善标准内容提出修改建议。

12 周树华
浙江省质量科

学研究院

参与“6 流程与要求”“7 跟踪要求”的研讨，

为完善标准内容提出修改建议。

13 毛婧

海关总署国际

检验检疫标准

与技术法规研

究中心

参加标准研讨会，参与“4 基本原则”“5 措施

类型与内容”“8 改进与提升”的研讨，为完善

标准内容提出修改建议。

14 唐岱
重庆市质量和

标准化研究院

参与“6.3.1 确定预警信息（含附录 A）”的研

讨。

15 李炎鑫
中国海关科学

技术研究中心

参与“4 基本原则”“5 措施类型与内容”“7 跟

踪要求”研讨，为完善标准内容提出修改建议。

16 聂婕
湖北省标准化

与质量研究院

参与“4 基本原则”“6.1 预警流程”“6.2 采

集要求”“7 跟踪要求”的研讨，为完善标准内

容提出修改建议。

17 祝恒书

中国科学院计

算机网络信息

中心

参与“6.1 预警流程”“6.2 采集要求”的研讨，

为完善标准内容提出修改建议。

18 陈永祥
中国通信工业

协会
参与“4 基本原则”“8 改进与提升”的研讨。

19 唐成
中国标准出版

社

参与“8 改进与提升”的研讨，为完善标准内

容提出修改建议。

20 刘智洋

北京雪迪龙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

参加标准研讨会，参与“4 基本原则”“5 措施

类型与内容”等内容研讨，为完善标准内容提

出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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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起草单位及起草人任务分工（续）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工作内容

21 蒋华
中电神头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参与“8改进与提升”的研讨，为完善标准

内容提出修改建议。

22 米翠丽

河北建投能源科

学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参与“6.4 发布要求”的研讨。

23 孙华
湖南省质量和标

准化研究院

参加标准研讨会，参与“5 措施类型与内容”

“8 改进与提升”的研讨。

24 郭莹莹

江苏寰球智金科

技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参与“8 改进与提升”的研讨。

25 吴焱
湖北省标准化与

质量研究院
参与“4 基本原则”的研讨。

26 王晨光
北京云之印科技

有限公司

参与“7 跟踪要求”“8 改进与提升”的研

讨。

27 李洁
重庆市质量和标

准化研究院
参与“7 跟踪要求”的研讨。

28 王剑峰

河北建投能源科

学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参与“5 措施类型与内容”的研讨。

30 赵丹
山东省标准化研

究院
参与“7 跟踪要求”的研讨。

29 文芳
福建省标准化研

究院
参与标准立项申报及“8改进与提升”研讨。

31 沈鑫
云南电网有限责

任公司
参与“5 措施类型与内容”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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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起草单位及起草人任务分工（续）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工作内容

32 董海霞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

参与“6.3.2 确定预警等级（含附录

B）”的研讨。

33 米大斌
河北建投能源科学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与“8改进与提升”的研讨。

34 张丽娟 中国国际商会 参与“8改进与提升”的研讨。

35 王巍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参与“8改进与提升”的研讨。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1.编制原则

本文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家标准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文件，以及 GB/T 1.1—2020《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等标

准化文件的规定进行编制。在编写的过程中结合生产实践，遵守

科学性、可操作性和规范性等原则。

（1）科学性：在编制标准中充分吸纳标准各相关方的意见

和建议，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技术措施和技术指标，以体现标

准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2）可操作性：标准的条款表述坚持明确无歧义，坚持力

求完整，排除人为的随意性，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具有可操作性。

（3）规范性：标准内容的编写顺序、编排格式、章节划分

以及编号等，坚持符合相关规定要求，力求规范性。

2.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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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规定了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的基本原则、信息类型与

内容、流程与要求、信息跟踪要求、改进与提升等方面的内容；

适用于预警 WTO 其他成员的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其他技术性贸

易措施参照执行。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1）基本原则：明确了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应遵循的五项

原则，分别为来源可靠、信息相关、方法科学、流程规范、动态

调整。

（2）信息类型与内容：根据货物贸易的出口类型，分别对

工业产品和农食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类信息的主要类型做出规

定。

（3）流程与要求：明确了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流程包括信

息采集、风险识别、风险评估与预警定级、发布预警信息、信息

跟踪、改进与提升，并给出了流程的示意图。预警信息的基本要

求主要包括采集要求、风险识别要求、风险评估与预警定级要求、

发布预警信息要求。其中，采集要求分别从采集对象和采集渠道

两个方面做出规定；风险识别要求给出了确定预警信息的常用评

估方法；风险评估与预警定级求分别从风险评估依据和确定预警

等级两个方面做出规定；发布预警信息要求分别从发布内容和发

布途径与方式两个方面做出规定。

（4）信息跟踪要求：明确了预警信息发布后，发布主体应

持续跟踪该项措施的影响情况和变化情况，及时调整预警等级或

更新预警信息内容。

（5）改进与提升：明确了预警信息发布后，应及时回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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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界对发布信息的关切、问询与质疑；要建立信息发布效果评

估机制，定期评估预警信息的准确性、有效性和及时性，并根据

评估结果优化预警流程和发布策略。

（6）附录：资料性附录 A 给出了确定预警信息常用的评估

方法，包括贸易影响指数法、成本-收益分析法、引力模型法等

3 种定量评估方法和合规性评估法、专家研判法、行业调研法等

3 种定性评估方法；资料性附录 B 以表格的形式，分别给出了红

色预警、橙色预警、黄色预警的预警等级划分依据，划分时宜综

合考虑该项措施对贸易的影响程度、紧迫程度及发展态势等因素。

3.确定依据

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主要依据和参考的文献如下：

（1）《世界贸易组织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2）《世界贸易组织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3）GB/T 44974—2024 技术性贸易措施 术语

（4）GB/T 44976—2024 技术性贸易措施 评议指南

（5）GB/T 22760—2020 消费品安全 风险评估导则

（6）GB/T 35253—2017 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分级导则

（7）GB/T 35965.1—2018 应急信息交互协议 第 1 部分：

预警信息

（8）GB/T 39012—2020 消费品安全 风险预警指南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1.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本文件主要用于指导和规范技术性贸易措施中的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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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标准制定后，有助于进一步规范工作程序、提高预警效率。

本文件的主要内容前期已在各省的标准化技术机构在应对技术

性贸易措施工作中得到验证；后续标准起草工作组会以实地调研、

专项研讨等方式，对标准主要内容进行调研和验证，并不断完善

标准相关内容。

2.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本项目契合当前国家和总局提出的“国际化”重点工作发展

目标，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信息工作，能够帮

助各个行业出口企业有效规避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潜在风险、切实

维护企业权益；标准实施后，将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目前尚未检出相关国际或国外同类标准。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

本标准未以国际标准为基础进行起草。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

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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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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